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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宁夏丰元种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1MA75W6U06A）：

本局于2023年5月29日对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银综执监（种子）罚
〔2023〕53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下列义务：
没收“富源4号”水稻种子60袋（包装规格50千克/袋、计3000公斤）。

本局下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银综执监催字〔2023〕15 号）后，执法人员
通过直接送达、EMS邮寄你单位住所地的方式送达上述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均
无法送达。本局根据《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二条的规定，现将《履行行政处
罚决定催告书》予以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

公告期间内，你单位可到本局（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 915号）领取《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银综执监催字〔2023〕15 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局现催告你单位自
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按照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方式履行上述义务。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上述
义务的，本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

根据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知法律咨询（宁夏）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以下借款人享有的债权(包括本金、相应
利息、诉讼费用及其他债权)转让给公知法律咨询（宁夏）有限公司，债权所对应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公知法律咨询（宁夏）有限公司。公知法律
咨询（宁夏）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通知下列未履行义务的债务人及担保人，请立即向公知法律咨询（宁夏）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担
保责任(债务人及担保人若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分立、合并、注销/吊销等情况，相应主体仍然应履行相应义务)。本公告所列本息截止日为2023年3月31日，此后到归还
之日止所产生的利息仍按国家规定及合同约定计算，均为债务人及担保人履行还款义务的范围。 单位：元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知法律咨询（宁夏）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联系人：王经理，联系电话：0951-8801671；马经理，联系电话：13995277660。特此公告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知法律咨询（宁夏）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2日

编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宁夏天仁酒店有限公司

宁夏汇美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纳帝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3,230,000.00

14,194,000.00

1,342,300.00

1,759,285.14
20525585.14

未偿利息

973,264.00

4,951,295.55

317,428.88

1,978,300.00
8220288.43

债权合计

4,203,264.00

19,145,295.55

1,659,728.88

3,737,585.14
28745873.57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担保人

保证情况：由于哲雄、孟莹、于占仁、赵巧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抵押情况：抵押中宁县天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中宁县城宁安西街
天仁假日酒店4层、5层，建筑面积2283.67㎡；中宁县城团结路天仁名邸24#商
业楼1-2层07，建筑面积241.68㎡。

保证情况：由谭胜利、蔡传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抵押情况：抵押蔡传富、谭胜利名下位于大武口区人民路29号103号、104号房
屋所有权，建筑面积353.05㎡；大武口区游艺东街友谊胡同80号、82号房屋所
有权，建筑面积65.86㎡；大武口区人民路29号105号、106号房屋所有权，建筑
面积452.30㎡；大武口区游艺东街友谊胡同84号、86号房屋所有权，建筑面积65.86㎡；大武口区人民路29号108号房屋所有权，建筑面积137.47㎡。

保证情况：由谭胜利、蔡传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抵押情况：抵押蔡传富、谭胜利名下位于大武口区世纪大道湖畔家园10幢3单
元102住宅，建筑面积113.48㎡；抵押蔡传萍、金长征、金鑫名下位于大武口区
朝阳东街大众商城4幢12号商铺，建筑面积150.58㎡。

保证情况：由呼兵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宁夏贺兰纳帝国际饭店股份公
司对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且赔偿额不超过259万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公开竞价方式转让宁夏鸿天房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涉及债权总额463,419,
258.70元，其中本金合计117,070,295.00元，利息合计239,867,571.10元，罚息合计75,503,417.10元，复利合计23,357,491.10元，违约金合计7,620,484.43元。以上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计算至2023年1月17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
内。债权资产担保方式为抵押、质押和保证，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截至日：2023年1月17日 单位：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对宁夏鸿天房
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处置方式：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公开竞价方式转让。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或资
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2023年12月22日至2024年1月21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竞买时间及网址：2024年 1月 22日上午 10时起至 2024年 1月 23日上午 10时止

（延时除外）在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zcpm.jd.com/，用户名：长城资
产宁夏分公司）进行公开竞价活动。

挂牌价格：115，590,000.00 元，35,000,000.00 元；加价幅度：50,000.00 元或 50,
000.00元的整倍数。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

资料为准。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买须知、竞买标的瑕疵说明、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

请投资者登录京东网资产处置平台（网址同上）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有效期内，我公司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的书面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书面举报。与
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须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我公司。

受理公示事项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胡先生、李先生 电话：0951-5699196、0951-2038888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姜女士 电话：0951-5699190
主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0951-569912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2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债权人名称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宁夏）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债务人名称

宁夏鸿天房
置业有限公

司

所在地

银川市

债权本金

54,070,295.00

30,000,000.00
33,000,000.00
117,070,295.00

债权合计

295,272,181.06

85,017,976.96
83,129,100.72
463,419,258.70

担保方式

抵押+质
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担保人

苟胜利、宋鸿渊、刘小会、倪存
院、宁夏鸿天房置业有限公司

苟胜利、宋鸿渊、刘小会、倪存
院、宁夏鸿天房置业有限公司
苟胜利、宋鸿渊、刘小会、宁夏鸿

天房置业有限公司

抵押物

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天都十六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面积为 70526.09平方米在建工程及所属土地
使用权，抵押的在建工程现全部为现房，其中商铺81 套 面 积 17952.6 平 方 米 ，住 宅 416 套 面 积52573.49平方米。
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天都十六区”项目 4572.96㎡未售在建工程及其分摊国有土地使用权。
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天都十六区”项目东区 1
号、6号和7号楼部分商业用房，共计4153.54平方米

关于取消市区内治平路
机动车停车泊位的公告

依据《银川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车辆
停放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款，
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经银川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分局评估，对银川市区内部分街巷的
道路机动车停车泊位进行调整，自 2023
年 12月 29日零时起，取消以下道路内停
车泊位：治平路（清和街至丽景街）两侧机
动车道内260个停车泊位。

特此公告。
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

2023年12月22日

严正声明
宁夏科衡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我公司”）发现有公司冒用我公司名称，以我
公司名义向社会公众推荐商业项目，并声称与
我公司存在授权合作关系，上述行为已严重损
害了我公司的社会形象和声誉，侵害了我公司
合法权益，对此，我公司严正声明如下：2023以
来我公司除销售产品外从未与其他公司有过任
何模式的合作，也从未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以
我公司名义开展商业活动。任何冒用我公司相
关信息进行的不法行为，均与我公司无关，由此
产生的责任我公司概不承担。特此声明。

宁夏科衡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2日

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酷丽瑞欣广告设备经销部：

本会已受理申请人张瑞瑞诉你单位工资、社保、
补偿金劳动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4】第100
号）。因你单位未正常经营，无法直接送达，且邮政
快递被退回，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之日
起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2024年3月
5日下午14时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
号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
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张 英 （ 身 份 证 号 ：

640321197812161520）因你旷工多日，
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章制度。请自公
告之日起 7日内到我公司办理离职手
续。若逾期未办理的，视为自动解除
劳动合同。特此公告。

宁夏勇翔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2日

仲裁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通九州大药房世茂倾城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永霞与你公司劳动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风险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银川福祥通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张宁军与你劳动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补正公告
本院于2023年11月28日刊登在《宁夏法治

报》的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朱银、高秀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公告中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应更正为“宁夏
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灵武市人民法院

宁夏裕德丰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4年1月9日15时在我公司拍卖厅对

一批报废医院物资进行公开拍卖。
参考价：18500元（保证金3000元）

特别说明：移交时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搬运费、人工费、运
输费用等一切费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移交后买受人须将场地
清理干净。

标的即日起开始预展，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4年1月8日12时前交纳规定数额的竞买
保证金后，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方式: 0951-6718909 13995299729 杨先生
报名地址：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体育场

一号通道。

杨秉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
被告杨秉伟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58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杨秉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保险代偿款 3085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71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杨秉伟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赵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与被告赵进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479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赵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偿还透支本金 25198.88元和利息 4649.30元，以上
共计 29848.18 元，被告赵进还应支付自 2021 年 11 月 16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的还款之日的利息 (以年利率 13.8%为限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33 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赵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公告
永宁县望源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2022年为望远镇

各村发放统一收据，因个别村收费员保管不当导致收据丢
失，以后丢失收据原件出现，本合作社有权拒绝办理相关业
务，由此造成的经济纠纷与本合作社无关，由丢失收据村负
责，特此声明。

丢失收据票号如下：
立 强 村 票 号 ：0020329-0020361，0020395-0020427，

0020725-0020757，0020758-0020790，0020791-0020823，
0020824-0020856；东位村票号：0012838-0012870；板桥村
票号：0039896-0039928；丰盈村票号：0032801-0032833，
0032834-0032866；政 台 村 票 号 ：0032141-0032173，
0032174-0032206，共计12本。

永宁县望源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

2023年12月22日

公告
庄世煌与宁夏永宁实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筑装饰工
程施工合同（简称工程合同），公司
以 永 宁 县 杨 和 镇 尚 品 雅 居
B3-1-102 ，面积：109.87㎡房屋抵
顶该工程款，由于庄世煌工程合同
未履行完毕，遗留工程量较大，尚
未完全结算，现将尚品雅居
B3-1-102 房屋收回公司，庄世煌
无权对外出售此房屋。
宁夏永宁实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2日

宁夏尹能电气安装有限公司清算组公告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虹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23年11月30日裁定受理宁夏尹能电气安装有
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23年 11月 30日指定天华
（宁夏）会计师事务所（原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清
算组，负责清算工作。现就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

一、宁夏尹能电气安装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当自本公告
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
债权人姓名或名称、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
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二、宁夏尹能电气安装有限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逾期清偿或返还财产的，清算组将采取法律措
施。

三、宁夏尹能电气安装有限公司清算义务人(包括法
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物管理人员
等)应积极配合清算组进行清算，并承担如下义务：1.妥善
保管并移交所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公司印章、证照、账册、
账簿、重要文件资料等；2.根据人民法院、清算组的要求进
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人民法院认为清算义务人应
当办理的其他事项。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
清算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清算组办公地址及联系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金凤区育成中心二期9号楼401 邮政编码：750004 联
系人：张滕帅18895099773、王雨松17711819521。

特此公告。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宁夏天潮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玉卫与被告宁夏天潮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59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宁夏天潮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日内支付原告李玉卫劳务费 30150元，被告宁夏天潮电
力工程有限公司还应支付自2023年12月18日起实际付清
劳务费之日止、按年利率 3.45%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9元，公告费300元，由
被告宁夏天潮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432号

赵月梅：

原告魏玉与被告赵月梅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164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赵月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支付原告魏玉货款 7634 元、利息
6610元。案件受理费 156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756元，由被告赵月梅负
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审管办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752号

郑小林：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被告郑小林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
之间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448415.6元、利息11512.22元、罚息52.64元，复利190.95元（利息、罚息、复利
暂计算至2022年10月28日）合计460171.41元，并请求按照《个人住房（商业
用房）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支付 2022年 10月 2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
的利息；3.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郑小林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紫园小区38号
楼2单元602室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判令被告郑小
林承担本案律师费1000元；5.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由各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审判人员组成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龚芳、马自成、张国亮：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龚芳、马自成、张国亮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0）宁 0104 执
709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
龚芳名下宁A060J9号车辆）。现通知你们于2024年1
月 25日上午 9时 30分到本院 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
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车辆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
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
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4年 2月 26日到本院执行接
待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述车辆的评估报告。对该评
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5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
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
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广军（曾用名：李光军）：

本院受理原告苏银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与被告李广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4民初 16937号民事判决
书, 判决如下：被告李广军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苏银产业园管理委员
会不当得利863347元。案件受理费12433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李广军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第
二巡回法庭2楼212办公室（银川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二大队）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本胜：

本院在执行孙进虎、周林林与宁夏冬
麦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
申请人孙进虎、周林林提出请求：追加张
本胜为（2023）宁0104执9692号执行案件
被执行人，并对该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听证会传票、廉
政监督卡、涉养老诈骗线索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054号

何耀东：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何耀东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5054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一、被告何耀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13998.88元，
支付利息 8558.76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4
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1114元，由被告何耀东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140号

温炳年：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温炳年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5140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温炳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
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19919.68元，支付
利息 13867.97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6元、公告
费 600元，合计 1486元，由被告温炳年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061号

陈英明：

原告胡奇志与被告陈英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3）宁 0104 民 初
1706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陈英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
原告胡奇志偿还借款20000元。案件受
理费30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陈英
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207号

李学银：

原告宁夏明盛源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
李学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720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李学
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宁夏
明盛源物流有限公司偿还借款 77000元。
案件受理费 1725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
李学银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杜家瑞：

本院在执行贺兰县松桓彩钢结构经
营部与宁夏世纪创业劳务有限公司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贺兰县松桓彩钢
结构经营部提出请求：追加杜家瑞为本案
被执行人。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
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听证会
传票、廉政监督卡、涉养老诈骗线索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5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银：

本院受理原告侯正佳与被告马银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164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银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侯正佳借款本金
60000元，并按年利率 3.45%支付自 2023年 12月 18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00元、公告
费300元，由被告马银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韩波：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韩波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597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韩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偿还透支本金118740.96元和利息13153.90元，以
上共计 131894.86元，被告韩波还应支付自 2023年 4月 20日起至本判决确
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以年利率 13.8%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49元、公告费300
元，由被告韩波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许丽娟：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许丽娟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5978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许丽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偿还透支本金 123529.04元、利息 35471.51元和违约金
10765.58元，以上共计 169766.13元，被告许丽娟还应支付自 2023年 4月 18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以年利率 13.8%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676元、公
告费 300元，由被告许丽娟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
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苏晓丽：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苏晓丽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53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苏晓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
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借款本金 25000元、利息 12032.95元
和罚息 4109.24元，共计 41142.19元，并按照《个人“点即贷”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
标准继续支付自 2022年 7月 13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和罚息。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29元，
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苏晓丽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
（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朱惠荣：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朱惠
荣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
初162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朱惠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偿还透支本金40950.5元
和利息 15544.59元，以上共计 56495.09元，被告朱惠荣还应支付自 2022年 8
月2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以年利率13.8%为限)。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18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朱惠荣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